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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滕州市卫生健康局
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

滕卫〔2026〕6 号
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儿童青少年“五健”促进
行动实施方案（2026-2030 年）》的通知

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、市直及民办学校、幼儿园，各医疗卫生

机构、托育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的

《儿童青少年“五健”促进行动计划（2026-2030 年）》、省

卫生健康委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的《贯彻落实儿童青少年“五

健”促进行动计划（2026-2030 年）的若干措施》要求，进一

步促进我市儿童青少年体重、视力、心理、骨骼、口腔健康，

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，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

本实施方案，请遵照执行。

滕州市卫生健康局 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

2026 年 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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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儿童青少年“五健”促进行动实施方案
（2026-2030 年）

一、工作目标

到 2030 年，全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、龋齿发生率显

著降低，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、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

升，超重肥胖上升趋势得到遏制，防、筛、诊、治、康一体化

服务体系更加完善，医校协同、家校共育、社会共治的工作格

局全面形成，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达到全省中上游行列，

助力 “健康滕州”建设目标高质量实现。

--体重健康：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

达到60%以上，儿童青少年肥胖率得到有效控制，肥胖代际传

递得到有效遏制，儿童肺活量逐步提升，体能素质持续改善。

--视力健康：0-6岁儿童、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升

；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%左右，小学生近视率降至32%以下，

初中生降至60%以下，高中阶段降至70%以下；近视低龄化趋势

得到根本遏制。

--心理健康：0-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比例达到90%

以上；中小学专（兼）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率、标准化心

理辅导室建成率均达100%；中小学校每学年至少开展1次心理

健康专题教育活动，青少年抑郁发生率逐年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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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骨骼健康：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实现全覆盖，筛

查率达到100%，异常病例早发现、早干预，学生良好体态养成

率显著提高。

--口腔健康：5岁、12岁儿童患龋得到有效干预，儿童青

少年口腔健康服务全覆盖，科学刷牙、规范使用牙线等健康行

为普及率持续提升。

二、重点行动任务

（一）各镇街学区（联区）、市直及民办学校、幼儿园

1.体重健康促进行动

托育机构、幼儿园联合医疗保健机构每年开展不少于 2

次在园儿童生长发育监测，为营养不良儿童建立专案，及时转

诊并定期随访干预。中小学校将膳食营养和体育锻炼知识融入

日常教学与校园活动，每年开展不少于 2 次专题培训；依托“健

康副校（园）长”开展“健康营养校园行”；推进健康食堂、

健康餐厅建设，优化膳食结构，定期公示带量食谱；每学期开

展 1 次学生身高、体重、腰围全面监测，建立体重健康档案，

对生长迟缓、超重肥胖学生及时转诊并推送个性化指导方案；

关注超重肥胖学生心理健康，开展心理疏导服务；全面实施学

生体质强健计划，保障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2

小时，推行“阳光体育一小时”，开展课间跳绳打卡等活动，

杜绝挤占挪用体育课；推动运动项目进校园，培养学生 1-2

项体育运动技能，常态化开展学校体育联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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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视力健康促进行动

托育机构、幼儿园每半年开展 1 次幼儿视力检测，实现学

龄前儿童屈光筛查全覆盖，动态监测远视储备量，推广学龄前

儿童主动眼保健操。中小学校严格执行每学期 2 次视力检测制

度，建立完善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，实现“一人一档、

动态更新、终身追踪”与部门间数据共享；对远视储备量消耗

过快、视力异常学生分级分类干预，及时告知家长并协助转诊；

每年开展不少于 2 次中医药防近视进校园活动；深入实施“学

校明亮工程”，确保 2027 年底前教室照明全面达标，定期调

整学生座位和课桌椅高度；规范学生电子产品管理，教师课堂

视频类教学用时每节课不超过 15 分钟；结合“全国爱眼日”

等开展主题宣传，营造全民护眼的氛围。

3.心理健康促进行动

托育机构、幼儿园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3-6 岁儿童心理

行为发育监测，在监测的项目纳入入园体检；工作人员参加每

年不少于 1 次的心理健康培训；向家长发放“儿童心理行为发

育问题预警征象”宣传册并开展健康讲座。中小学校实现心理

辅导室建设全覆盖，配齐设备和专业资料，明确专人负责并常

态化开展心理辅导活动；每校至少配备 1 名专（兼）职心理健

康教育教师，配合开展孤独症等心理行为异常儿童的校园筛查

和干预支持；将心理健康知识纳入教师、校医培训内容，每年

开展不少于 2 次专题培训；每学年至少开展 1 次心理健康专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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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活动，推广心理健康服务包，开设阳光成长课程；结合学

生健康体检，完善心理健康测评、咨询指导与分类干预服务，

严格落实隐私保护制度。

4.骨骼健康促进行动

中小学校配合医疗卫生机构每年为 10-16 岁学生开展 1

次脊柱弯曲异常筛查，结果纳入学生健康档案；教育学生纠正

单肩背包、长期斜趴等不良习惯，推广“一尺一寸一拳”正确

读写姿势，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坐姿、站姿和行走姿势，定期

调整课桌椅高度；落实“双减”要求，保障课外运动时间，严

禁挤占体育活动；指导学生选用合规双肩背包，书包重量不超

过学生体重的 10%；推广分学段的 “脊柱活力操”，每天固

定时间练习；开足开齐体育课，丰富体育活动形式，重点开展

有助于脊柱健康的对称性运动。

5.口腔健康促进行动

托育机构、幼儿园落实集体儿童口腔健康管理，每年至少

开展 1 次在园儿童龋齿筛查，建立个人口腔健康档案；每日督

促幼儿早晚刷牙、饭后漱口，每周开展 1 次口腔健康科普；配

合推广幼儿园群体性局部涂氟项目。中小学校将口腔健康教育

纳入学校教学计划，开展“爱牙日”主题班会、刷牙操比赛、

绘画比赛等活动；依托“健康副校（园）长”实现口腔健康科

普进校园常态化；配合医疗卫生机构每年为在校学生开展 1

次常规口腔检查，推进口腔健康进校园；在食堂膳食搭配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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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少高糖、高粘食物供应，引导学生健康饮食。

（二）市妇幼保健院

市妇幼保健院牵头统筹，指导各医疗卫生机构、镇卫生院、

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围绕“预防-筛查-干预-管理-康复”

全链条，落实五大核心任务，学校端全程协同配合。

1.体重健康促进行动

依托婚前医学检查、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开展营养状况

评估，为营养不良、肥胖人群开展营养指导；将体重管理纳入

孕产期保健服务内容，孕妇学校每季度开展 1 次孕期体重管理

专项活动，开设育儿学校、营养课堂；加强孕期营养门诊建设，

组建营养专业指导团队，实现孕期营养门诊全覆盖；对贫血、

妊娠糖尿病、低体重孕妇实施“五色”专案管理，结合“母乳

喂养日”普及母乳喂养知识；落实 0-6 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，

开展婴幼儿营养喂养评估，指导科学喂养与添加辅食，纠正不

良饮食行为；开设儿童营养门诊，强化儿童营养性疾病筛查与

随访，对营养不良、超重肥胖儿童建立专案管理，及时转诊并

跟踪随访。

2.视力健康促进行动

将视觉发育营养指导纳入孕产期保健常规，加强妊娠期糖

尿病、高血压等疾病管理，避免孕期不良行为影响胎儿视觉发

育，引导孕妇避免吸烟、饮酒、药物滥用等危险行为，将孕期

视觉健康保护知识纳入孕妇学校必修内容；新生儿期开展早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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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觉评估与眼底检查，建立眼病筛查－转诊－干预绿色通道；

严格执行《0-6 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，

加强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，规范开展学龄前儿童屈光筛

查与 0-3 岁儿童系统眼保健，对高危儿童建立专案管理并增加

筛查频率；每年开展不少于 1 次 3-6 岁儿童视力、屈光、眼位

检查及双眼视功能评估，对疑似异常者每 3-6 个月复查；负责

视力防控复筛、诊断、一般干预和治疗，牵头开展全市视力防

控技术培训；建立绿色转诊通道，严重眼病儿童 2 周内转诊至

上级医疗保健机构并跟踪管理；每年开展不少于 2 次中医药防

近视进校园活动，推广穴位按摩、中药熏蒸等中医药特色防近

视技术；建立 0-6 岁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，实现视力健康信

息连续、动态管理。

3.心理健康促进行动

依托“世界孤独症关注日”、“世界精神卫生日”开展科

普宣传，普及孤独症核心特征、早期表现及儿童青少年心理健

康知识；将孤独症早期识别知识纳入婚前、孕前和孕期保健课

程，与孕妇学校课程有机结合；每年为基层医护人员、校医、

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开展不少于 1 次的心理健康培训；结合 0-6

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，利用 DDST 或儿童行为发育预警征开展

儿童发育评估，重点监测认知、语言、情感、运动和社会适应

能力，早期发现心理行为异常并转诊干预；实施儿童早期发展

适宜技术，开展 0-3 岁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服务，进行风险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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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和咨询指导；推进 0-6 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，建立筛

查、诊断、干预、康复救助一体化机制；加强儿童心理保健门

诊建设，提升评估、干预和治疗能力；健全医校协同转介机制，

参与构建“家庭为基础、机构为骨干、社区为依托”的干预康

复体系，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。

4.骨骼健康促进行动

结合中小学生体检，每年为 10-16 岁儿童青少年开展 1

次脊柱弯曲异常筛查评估，推动脊柱弯曲异常筛查纳入体检常

规项目；为校医、基层、医护人员提供脊柱筛查标准化培训和

技术支持；将脊柱筛查结果纳入学生健康档案，实现数据互通；

对评估结果异常的，采用适宜中医药技术干预，发挥中医药特

色优势；每年联合学校、社区开展不少于 1 次骨骼健康专题教

育，推广运动健康促进等非手术干预措施，提升干预效果；定

期开展校医、体育教师、基层医护人员脊柱健康筛查与早期干

预技术的专业培训。

5.口腔健康促进行动

将儿童口腔保健知识纳入孕妇学校必修课程，重点宣讲乳

牙重要性、孕期营养与胎儿牙齿发育的关系、婴幼儿口腔清洁

方法；结合儿童保健服务，在 1、3、6、12、18 月龄等关键节

点，由口腔科医生提供个性化口腔健康指导；结合 0-6 岁儿童

健康管理服务，每半年开展 1 次儿童口腔健康检查，建立动态

电子档案；开展口腔健康进校园、进社区活动，提供常规口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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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、窝沟封闭等服务；指导推广幼儿园、学校群体性局部涂

氟项目，规范开展 6-9 岁儿童第一恒磨牙、12-15 岁儿童第二

恒磨牙窝沟封闭项目；定期开展校医、幼儿园保健医儿童龋病

预防与早期识别技术培训。

（三）镇卫生院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1.体重健康促进行动

落实 0-6 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与营养喂养评估，重点指导

母乳喂养、科学添加辅食，纠正挑食偏食等不良饮食行为，开

展儿童营养科普，提升家长科学喂养意识；做好儿童营养监测，

及时登记消瘦、肥胖儿童并转诊至上级医疗机构，形成筛查、

登记、转诊、干预闭环管理 。

2.视力健康促进行动

规范开展 0-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，协助开展学龄前

儿童屈光筛查，监测远视储备量；重点关注高危儿童，协助建

立专案管理；负责视力防控初筛、建档、健康教育和常规随访，

及时转诊严重眼病儿童并跟踪管理；开展视力健康科普宣传，

普及儿童视觉发育知识。

3.心理健康促进行动

结合 0-6 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开展儿童发育评估，早期发

现心理行为发育异常儿童，及时转诊干预并随访，对高危儿童

建立“重点监测台账”，每 3 个月开展 1 次定期随访与筛查；

应用“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预警征象”等工具开展初筛，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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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儿童及时转诊；参与建立“社区－学校－医疗机构”联动监

测机制，开展科普宣传与家庭养育指导，落实社区随访与家庭

支持，工作人员每年参加不少于 1 次的心理健康培训。

4.骨骼健康促进行动

每年为辖区10-16岁儿童青少年开展1次脊柱弯曲异常筛

查评估，参加脊柱筛查标准化培训，落实筛查结果档案管理，

协助实施“绿、黄、红”三级风险管理；联合学校、社区开展

骨骼健康专题教育，负责社区随访和家庭指导，配合开展脊柱

异常干预工作，参加脊柱健康筛查与早期干预技术专业培训。

5.口腔健康促进行动

每半年开展 1 次儿童口腔健康检查，建立口腔健康档案，

做好干预指导和随访；开展口腔健康科普宣传，负责儿童口腔

健康初筛和龋齿患儿的转诊，参与口腔健康进校园、进社区活

动，提供免费口腔检查等服务，参加儿童龋病预防与早期识别

技术培训。

三、 实施步骤

（一）启动部署阶段（2026 年 5 月—7 月）

成立专项工作组，制定印发实施方案，召开启动会议，部

署工作任务，开展全员培训，明确工作标准和要求，选取部分

学校、社区开展试点工作。

（二）全面实施阶段（2026 年 8 月—2027 年 12 月）

全面推进“五健”促进行动，常态化开展健康筛查、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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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、干预指导，完善服务网络与协同机制，推动医校协同、

卫体融合、家校共育落地见效。每半年开展 1 次督促检查，及

时整改问题、推广经验，逐步扩大行动覆盖面，2027 年底实

现核心工作全覆盖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8 年 1 月—2030 年 6 月）

优化工作举措，强化薄弱环节整改，搭建“五健”信息平

台，整合学生体检数据、运动打卡记录等，实现 90%以上学校

健康数据互联，健全长效工作机制，开展中期评估，稳步推进

确保各项目标落实。

（四）总结验收阶段（2030 年 7 月—12 月）

全面总结行动实施成效，对照目标任务，开展全面验收，

梳理经验做法和问题不足，形成专项报告；表彰奖励先进单位

和个人，健全长效工作机制，持续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坚持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，市卫生健康局支持市妇幼保健

院统筹市镇两级医疗卫生机构，完善“五健”设施，配齐专业

设备，加强人员配置与能力提升，督促落实政策落地见效，市

疾控中心（卫生监督所）加强学校卫生监测，动态追踪学生常

见病流行趋势，依法加强学校卫生监督。市教育和体育局保障

学校（幼儿园）筛查场地与时间，组织学校（幼儿园）与医疗

机构的密切协作，动员家长积极参与；与市卫健局定期开展联

合督导，健全长效工作机制，将“五健”行动指标纳入市妇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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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健院、各医疗机构、各学校（幼儿园）年度考核，对未达标

单位限期整改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。市妇幼保健院建立完

善儿童青少年“五健”电子档案，完整记录筛查、干预、随访

信息，确保阳性病例随访率 100%，统筹开展业务培训、质量

控制与效果评估，及时汇总上报阶段性进展情况，定期向市卫

生健康局、市教育和体育局报送工作简报。各卫生医疗机构、

托育机构、幼儿园、中小学校要通过全媒体平台开设“五健”

促进行动专题专栏，普及权威健康科普、发布工作动态与典型

经验等，深入开展“五健”促进行动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家庭

活动，通过讲座、竞赛、健康打卡等形式，打造“健康小卫士”

实践活动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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